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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

“以房养老”不是个新概念。多年前北京、南京、上
海等城市的个别金融机构也自发进行过尝试。如今，
国务院《意见》意味着，这一模式将从民间探索正式上
升到国家推动。

国家推动“以房养老”的背景，是我国已经快速进
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
亿。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及时应对。

“以房养老”模式有利于减轻政府、社会、老人及
其子女的养老负担，还能有效盘活房屋资源，可谓“一
举多得”。但从过去部分地方试点的效果来看，与事先
的设想有一定距离。一是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不愿意
接受“以房养老”。这既是因为传统的养老观念一时难
以转变，也是因为过去个别金融机构设计的“以房养
老”模式欠合理，不能打消老人们的顾虑。比如，某银
行推出的“以房养老”业务，贷款期限只有10年，可老
人一般不止活10年，那10年以后怎么办，对这样的问
题老人有忧虑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有一些忧虑。比如，我们的

房屋土地使用权最多只有70年，等到抵押时房屋土
地使用权期限所剩无几，房屋价值就不大了。之前，银
监会负责人就曾表示，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
70年，“以房养老”难以推行。再加上未来房价变化存
在不确定性，大多银行、保险等机构因而态度谨慎。

因此，推动“以房养老”的重点与难点在于消除公
众和金融机构的种种忧虑，完善制度的设计。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个别金融机构自行试点，主要
是从自己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设计“以房
养老”。而今后，国家层面推行的“以房养老”，需要站
在公平公正的立场，集纳多方智慧进行制度设计，整
合更多的资源。

其次，过去试点效果不理想，也为下一步推行“以
房养老”积累了一定经验。比如，老人对“以房养老”机
构不信任，金融机构对70年房屋土地产权有忧虑，房
价波动影响“以房养老”，这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需要决策部门“对症下药”。

再者，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经验。英国、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有成熟的“以房养老”模式，我们
可以选择、借鉴，将这些经验本土化，形成符合自己国
情的“以房养老”模式。

如何让民众信任“以房养老”

鲁宁

目前世界上，包括高福利国家在内，没有哪个国
家单靠财政投入能把养老产业做大。多条腿走路，公
办养老托底，市场养老主打，是养老由事业转身为产
业的惟一可行路径。可就国内现状而言，由于历史与
现实原因共同使然，城镇大多数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基
数较低，再计入物价因素和养老服务的人工成本，单
凭养老金支付入住养老院的成本，令多数老年人可望
不可及。故而，政策的大幅度突破，是打通养老市场
瓶颈的惟一选项。

另一方面，各路社会资本早已对涉足养老产业铆
足了劲。尽管国内已加速步入老年社会，但在国家层
面，养老是事业而非产业的陈旧观念迟迟未能更改，
导致兴办养老产业的土地、税收、行政性收费如何减
免迟迟未能明确，致使各路资本不敢冒险进入，已先
期涉足的资本则多半陷入惨淡经营之尴尬境地，让更
多欲进入的资本望而却步。现如今，财政部为落实

《意见》，允诺在明年三季度前出台系列扶持政策。但
倘若缺失了“以房养老”这一关键的“撬杠”，仅凭市场
外部的政策优惠，资本恐怕依然不敢贸然涉足。因为
资本无利不起早，单凭多数老人的退休金，以赢利为

目的的社会养老院开办越多，空置床位自然越多。所
以，只有先把“以房养老”的收入作为老年人口的“补
充养老金”，养老产业这盘大棋才能梯次走活、走顺。

此外，“以房养老”主要针对城镇老年人口的养老
需求所作量体裁衣式的政策设计。而中国大部分老
年人口散居于农村，由于外出打工子女最终大部分将
融入为城镇人口，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更为突出。因
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城镇“以房养老”的政策还得要
有相应的“农村版”果敢跟进。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
责人所言“北京市有可能以更广的视角……”很可能
隐含着等条件成熟时相继推出“以房养老”的“京郊农
村版”。据介绍，上海、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大城市，均
已有机构悄悄开始农村养老的政策研讨，目前较普遍
的研讨对象包括，将农村老年人口的承包田、自留地、
口粮田、宅基地甚至自有住房等，在高度自愿、规范有
序、依法操作的前提下，通过适当而合理的方式集中
置换，用稳定的、落实于老年人个人账户的租赁资金，
作为农村老年人新农保之外的“第二养老金”使用。

把养老办成一个产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唯有
切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既大胆探索亦谨慎操作，
过程之中犯错走弯路在所难免，好在大方向已明确，
成果当可期待。

“以房养老”做大养老产业的撬杠

近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公布，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试点”，这种模式又称为“以房养老”，具体操作办法和实
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据悉，对于“以房养老”的
相关政策，即将出台的北京相关政策中也会有所体现。

老人对“以房养老”机构不信任，金融机构对70年房
屋土地产权有忧虑，房价波动影响“以房养老”，这些已经
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决策部门“对症下药”。

有一说二

博议

@央视财经：顾虑一：目前市
场上的产品就是10年左右的贷款
期限，10 年以后要是房子被收走
了不就没家了？ 顾虑二：中国的
土地使用权只有 70 年，到时候政
府收回了怎么办？顾虑三：中国人
传统观念制约：“但存方寸地，留于
子孙耕。”

@人民日报:【人民微评：养老
是全社会的责任】步入老龄社会，
关涉养老的任何议题，都足以挑动
人们的敏感神经。以“倒按揭”方
式助力养老，不失为一种模式。
但”以房养老“无法替代政府、社会
和个人应尽的责任。如何在推行
中规避风险堵漏洞，须未雨绸缪。
人人都将变老，谁能独善其身？

质疑“以房养老”缘何叫好不叫座？

@热心市民:我也有儿有女,
他们说实在的,还眼巴巴看着我的
房子,我不能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
行之后,我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以
得到银行利息了,等我百年之后,
房子给银行收走了,我的孩子不得
骂我啊。

@精诚所至007：以房养老在
我国是行不通：一幢房子不是一钱
两钱，价值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
万，儿孙同意老人抵押银行的可能
性有多少大？真正不在乎这几十
万几百万的儿孙们，还需要老人以

房养老吗？因此来说，以房养老政
策在我国目前只能是停留在纸上
的政策，实行不了的。

@被修道士：如果有房子，自
己出租收租金不更直接吗？为什
么要抵押给政府？政府养老也得
先扣押人家的房子……

@X2_Tomorrow：把养老的
责任又推给老人，这不符合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外国人的东西就都是
好的吗？真会偷懒！

批评 房子收走了，孩子不得骂我啊

@陈亮：通过“以房养老”试
点,既盘活了老人沉睡的不动产,
也解决了老人养老资金难题。

@孟晓苏：有人说无子女老
人养老应由政府管！老人拿社保
金还用你说，有社保的老人都能温
饱，但每月只几千元。若拿价值几
百万的房产反向抵押养老，每月能
多得几万元且终生源源不断，加上
养老金就是几万几千元。反正无
子女老人房产无需传代，除了捐赠

社会，为何不肯给他们一个以房养
老的选择呢？

@爱国安爱骑行：以房养老
的负面评价不少,不过没有往好处
想点么,将来儿孙要是不孝不管养
老,想着老子挂了就自动继承房产
的，老子直接抵押给银行!每月拿
着贷款可劲花,乘鹤西去之时,毛
都不留给那不孝的人。同时,不管
是为了房子还是发自内心,子女或
多或少会更孝顺父母吧……

赞成 盘活不动产 解决养老资金难题

@变态辣椒：贷款买房，押房
养老，死后房归国家，70年产权问
题一举解决！无产而来，无产而去，
多符合无产阶级的生活观，赞！

@张安平：1.如果你没房,“以
房养老”这事儿，跟你真的一点关
系都没有。2.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房屋也不留给子女，你愿意吗？3.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劳累一生,为
党和银行打工。太赤裸裸。最悲惨
的是第 4 条：房没了，人还在，咋
办？这，的确是个问题。

@孟祥远：无产阶级年老后
会说：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
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套
房……

调侃 轻轻地我走了 不带走一套房

@淘宝爱购之家：将自己的
房产抵押给养老院,不给子女,许
多人还难以接受。在当前经济还
不发达、贫富差距大的情况下,老
百姓辛苦一辈子也难以攒下一套
房子,到老了,却又不得不将房子
抵押给银行,以贷款养老,这怎么
都让人感觉银行似乎在“抢钱”。
评论者指出,以房养老折射出的是
中低收入群体深深的无奈。

@我是常青：【各国以房养老
模式参照】 美国：老年人将房子

抵押给银行，每月领取生活费。
具体数值同房产的价值和该机构
对此人的寿命预期相关。加拿
大：老人将房屋抵押给银行，只
要你不搬家、不卖房，房产主权
不变，可以一直住到享尽天年，
由后人处理房产时折还贷款。英
国：出售大房换购小房，用差价
款养老。

@尼克安闲: 以房养老不是
像现在的养老金一样的政府性质
的补给付出，而是一种自我救赎。

思考 中低收入群体深深的无奈

周俊生

“以房养老”的模式最初起源于个别孤老在长期
接受好心人对自己的帮助后，作为回报而自愿将房产
转赠。而为其承担养老乃至送终职责的好心人，并不
一定是冲着能够得到对方的房产而来的。这种民间自
发形成的养老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救济，其间少
了精确的利益计算。但是，当“以房养老”作为一种模
式推广开来的时候，它必然充满了精确的利益计算，
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进入“以房养老”
模式的老人个个成为老寿星，对于需要提供“养老倒
按揭”的金融机构来说就将成为一桩蚀本买卖。

养老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伦理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说，住房是
家庭最大的财产，也是老人们能够留给子女的最重要
的遗产，“以房养老”模式的推行，将使老人的房产不
再成为可以让子女继承的遗产，这恐将给老人和子女
之间带来亲情危机。

对于老人们来说，亲情的享受比起吃得好穿得
好，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低。而他们的房产，大多是一辈
子辛苦打拼后唯一能够传给子女的财富，是老人和子
女维持亲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于绝大多数老人来
说，“以房养老”在家庭中早已是一种没有必要订立契
约的规则，如果由政府推行的“以房养老”模式，让老
人们以自己的房产来与社会机构交换养老，实际上容
易影响他们的亲情享受，也使子女丧失了房产继承
权，因此“以房养老”大范围推广的可行性值得探讨。

对于政府来说，养老是其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内
容。现在的老人，盛年时期正值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
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他们的收入很低，现在的退
休养老金也不高。对于这些老人，现在应该做的就是
向他们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而除房产抵押外是否还
有其它的养老服务。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因子女虐待
老人，老人会负气接受“以房养老”，但作为政府来说，
面对这种情况更需要做的是帮助老人维权，要求其子
女善待老人。

“以房养老”推广可行性值得探讨


